
通 知 
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
聯絡人：朱原谷組員 
聯絡電話：271-7047 

主旨：為提高學生學習動機暨檢測基礎學科成效，辦理「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

微積分會考」，請轉知修課同學儘早準備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據本校微積分普通物理及普通化學共同課綱與會考實施要點辦理。 
二、檢附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微積分會考公告(詳如附件)，請卓參。 
 
此致 

財務金融學系、應用數學系、電子物理學系、應用化學系、生物機

電工程學系、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、資訊工程學系、電機工程學

系、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
 

教務處(教學發展組)  敬啟 



附件一 
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微積分會考公告 

一、會考時間、地點與相關事項： 

1. 時間： 
科目 時間 

微積分 
112年4月12日(三) 

13:20-15:00 
2. 考試地點：原則上以各學系上課教室為主，有更動考試教室之學系以紅字表示(請
參閱附件一)。 

3. 必帶物品：手錶、原子筆、修正帶、2B鉛筆、橡皮擦。 
4. 成績查詢：會考結束14日內公布。 
5. 成績異議：請找任課教師複查。 

二、注意事項： 

1. 微積分不得使用工程用計算機。 
2. 考試時間開始20分鐘後禁止進入考場。 
3. 考試時間開始40分鐘後始能交卷。 
4. 考場禁止攜帶翻譯機、英文辭典。 
5. 考試時，手機務必關機，若有鬧鈴功能也務必關閉。 
6. 如有作弊行為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，並依校規辦理。 
7. 會考等同於期中考，請務必參加並注意會考資訊。 
 

  



微積分會考班級清單 
編號 班級 學生人數 授課教師 考試地點 

1 應數 40 陳嘉文 A16-701 

2 電物 67 陳嘉文 A32-310 

3 應化 60 鄭博仁 A32-312 

4 生機 76 彭振昌 A32-311 

5 土木 54 張新鵬 A32-307 

6 資工 70 潘宏裕 A16-401 

7 電機 66 張新鵬 A16-101 

8 機能 71 莊智升 
A10-104 
A10-105 

9 財金 63 莊智升 D02-122 
D02-1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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